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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永达股份”）于

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拟签署〈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

金源高端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装备”）与溧阳市人民政府昆仑街道

办事处就金源装备位于溧阳市新昌镇平陵西路868号、1008号的金源装备一、二

厂房屋和土地被征收的事宜签署《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

及关联交易。 

近日，金源装备已与溧阳市人民政府昆仑街道办事处签署《补充协议》，

追加调整补差款人民币22,045,285元，本次征收将获得征收补偿款总计人民币

144,212,568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配合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建设，溧阳市人民政府昆仑街道办事处决定

对位于溧阳市新昌镇平陵西路868号、1008号的金源装备一、二厂房屋和土地进

行征收。 

2021年6月16日，溧阳市昆仑街道办事处与金源装备签订了《征收补偿协

议》（编号：20210615），约定溧阳市昆仑街道办事处对金源装备位于溧阳市

新昌镇平陵西路868号、100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含房屋）、相关设

施设备进行征收并给予补偿，补偿总价款为人民币122,167,283元。 

2024年12月16日，根据当地征收新政策调整方案，溧阳市人民政府昆仑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办事处与金源装备就房屋、土地、攻坚奖、综合补贴和停产停业损失补助五

个方面调整补差协调并签订《补充协议》，追加调整补差款人民币22,045,285

元，本次征收补偿金额总计144,212,568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房屋与土地征收方为溧阳市人民政府昆仑街道办事处，与公司及公司

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征收的标的资产为位于溧阳市新昌镇平陵西路868号、1008号的金源

装备一、二厂房屋和土地。房屋总建筑面积分别为11,037.09平方米、24,250.55

平方米，土地面积分别为16,308平方米、47,141平方米。本次被征收的标的资产

账面原值为59,127,337.55元，账面净值为19,806,742.13元，已计提的累积折旧为

39,320,595.42元。 

本次被征收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

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溧阳市人民政府昆仑街道办事处 

乙方：江苏金源高端装备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鉴于甲方于2023年8月14日起开始实行新昌工业园工业用地上房屋收储补偿

方案（溧昆街[2023]31号)，根据同时期、同地块、同方案或补偿协议中明确约

定了：征收中遇有新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对企业征收补偿进行调整补差，以

及收储补偿方案附件企业目录，依据新方案出具的评估报告和审核报告。甲乙

双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就房屋、土地、攻坚奖、综合补贴和停产停业损失

补助五个方面调整补差协调并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1、补偿金额 



（1）甲乙双方于2021年6月16日签订的两份补偿协议继续履行，征收补偿

款合计人民币122,167,283元。根据补偿协议第八条的约定、评估报告及相应的

审计报告，甲方向乙方追加调整补差款人民币22,045,285元，故两个厂区的总计

补偿款为人民币144,212,568元。 

（2）因甲方已向乙方支付了10,800,000元，且甲方与乙方于2022年6月10日

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二厂的厂房由金源装备自行拆除，金源装备需向甲方缴纳

的企业残值705,034元，该残值从金源装备的征收补偿款中直接扣除。故根据本

补充协议，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征收补偿款的最终金额为132,707,534元。 

（3）如本补充协议中的补偿金额与原补偿协议有矛盾，以本补充协议为

准。 

2、付款时间： 

（1）2025年1月15日前乙方将厂房腾空，并将土地证、房产证等相关权证

资料交给甲方，签订土地回收协议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补偿款人民币

79,624,520.4元； 

（2）2025年3月15日前乙方将厂房拆除，经甲方现场验收合格后30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补偿款人民币53,083,013.6元； 

3、违约责任 

（1）因在本次征收活动中，2021年6月16日签订的两份《征收补偿协议》

未充分履行，现双方协商一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若乙方在2025年1月15前未及时安全腾空厂房，交甲方验收的，则乙

方应从2025年1月16日起至实际腾空之日止，以79,624,520.4元为基础，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上述违约

金由甲方直接从乙方剩余补偿款中予以扣除。 

（3）若乙方在2025年3月15前未及时安全拆除厂房，交甲方验收的，则乙

方应从2025年3月15日起至实际拆除之日止，以53,083,013.6元为基础，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上述违约

金由甲方直接从乙方剩余补偿款中予以扣除。 

（4）如本补充协议中的违约责任与原补偿协议有矛盾，以本补充协议为

准。 



4、本协议为甲乙双方于2021年6月16日签订的两份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充协

议，与补偿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5、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收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征收政策文件的相关规定。截至

本公告出具日，金源装备在上述征收地块及房屋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本次征

收事项不会对金源装备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征收事项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上述征收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均须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